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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第 33次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1年 7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105會議室（視訊會議） 

參、主席：蘇組長崇哲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蔡佾蒼 

伍、決議：  

一、針對「56.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一般廢棄物回收

貯存設施」、「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等 2項細目，

得否於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附條

件申請使用，暫予保留，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會議紀

錄文到 2週內提供正式書面意見後，再由作業單位納入

研析。 

二、除上開使用項目外，原則同意本次作業單位所擬原依區

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管制方向。至前開管

制方向係於容許使用情形表標註或透過條文規範，請作

業單位再確認。 

三、又本次會議建議管制方向涉及應經申請同意審查條件應

再研析補充部分，例如檢核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既有興辦

事業計畫、是否為政府興辦、優先利用既有可建築用

地……等，請作業單位參考與會機關意見納入研析。 

四、另就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得否將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不妨礙所在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允許依其既有興辦事業計畫繼續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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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透過條文或新增容許使用項目等方式納入管制規

則訂定，請作業單位再予評估。 

五、有關終身學習機構之認定及容許使用情形，請教育部（終

身教育司）於會議紀錄文到 2週內提供該類機構之認定

範疇以及容許使用情形等相關建議，再由作業單位納入

研析。 

六、另有關容許使用情形表得否以現行各單位較為熟悉之 OX

表形式，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研訂，

請作業單位洽詢本部法規委員會意見，以利後續作業。 

七、至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強度，請作業單位儘

速研議後，安排研商會議與有關機關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討論。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1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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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依終身學習法規範，終身學習機構包括社會教育館、

圖書館、科學類博物館、體育場館、兒童及青少年育樂場

館、動物園……等類型，均應經本部或地方政府審核通過

方得立案，故建議終身學習機構亦應納入教育設施之容許

使用項目之中，並比照學校、幼兒園或其他教育設施之容

許使用情形，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範圍內，得經向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請同意後使用。 

◎桃園市政府 

本市楊梅區梅岡國宅目前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為保障民眾既有居住權益，建請同意「住宅」亦得於原依

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範圍內申請使用。 

◎新北市政府 

一、有關瑞芳水湳洞、金瓜石地區未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建議。 

（一）本市瑞芳水湳洞與金瓜石地區早於日據時期即為金銅

礦開採地區，因應工作及生活需求逐漸群聚成礦業聚

落。於 70 年間因位於採礦權範圍且土地為「臺灣金

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屬公營事業性質，於編

定當時依作業要點規定編定為「特定專用區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以利管用合一。該地區範圍內做為早期

礦業人員居住及休憩生活之所在，於本市非都市土地

第一次編定公告前即已存在者，惟因該地區年代久

遠，土地管理單位歷經更迭，且當地礦業權業經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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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於 107年間廢止，現確已無興辦事業計畫，倘既有

建物需新、增、改建或有其他使用計畫，因已無興辦

事業計畫可資遵循，形成現行土地使用管制上之窒礙

與困境。 

（二）本區因金銅產量逐漸枯竭致礦業逐年沒落，臺金公司

於 76年因長期虧損宣告歇業並於 80年由台糖公司接

管其管有之水金地區土地後，已陸續將該區部分土地

買賣移轉予私人，經檢視當地建築聚落與「非法人持

有之私有土地」分布多有重疊情形（經統計筆數約 929

筆、地主人數約 1千餘人、平均面積約 90平方公尺），

目前多做住宅、民宿、餐廳或零售商業使用，然因水

金地區位屬法定山坡地範圍，依「管制規則」第 52-1

條規定，申請人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土地位屬山坡地

範圍內者，其面積不得少於 10 公頃，且目前使用皆

非屬前開條文但書規定可排除開發面積限制之使用

項目，須循開發許可方式變更使用分區及使用地，惟

因土地所有權人眾多，開發計畫整合不易，實難依「管

制規則」變更水金地區之使用分區或使用地。 

（三）另查本區特專特目用地計 1948 筆，屬「建」地目土

地計 1361 筆，約占 7 成，70 年辦理非都市土地第一

次編定當時如非屬公營事業機關所有，該建地目土地

原可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或鄉村區乙

種建築用地，該種「建」地目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應

可認定屬建築性質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四）綜上，水金地區建築聚落發展歷史久遠，範圍內現有

建築聚落（如祈堂老街、黃金博物館周邊等)早在日

據時期已逐漸成形，為當地礦業從業人員居住與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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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所在，雖礦業已趨沒落惟目前仍有住民居住，且

近年觀光旅遊事業興起，衍生民宿或其他零售等商業

需求。然本地區現無興辦事業計畫已如前述，又依目

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規定，恐將與

當地聚落住民使用需求有扞格之處。又所坐落之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應得認屬為「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

除應保障其既有合法使用權利外，在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方面，為使已存於當地之集居聚落可從事

滿足基礎民生生活所需之相關使用，建議比照甲建等

建築用地，允許其作「居住、商業、觀光遊憩」用途

使用，並納入國土管制規則「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陸

域部分)容許使用情形表(○╳表)」中「19.住宅」、「20.

零售設施」、「25.餐飲設施」、「27.觀光遊憩管理服務

設施」等項目之備註條件中。倘為避免管制條件過於

寬鬆，可評估是否將適用範圍限縮於「無興辦事業計

畫、且已有區域計畫實施之原合法建築物坐落其上之

土地」。至未來建築使用仍受現有建築管理(坡度、地

質等)及山坡地水土保持等相關法令所規範，自不待

言。 

二、針對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容許使用情形表，項次 56 廢

棄物清除處理設施項下「事業廢棄物清除貯存設施」，

建議於農 2及農 3區開放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

用，以保留用地彈性。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按作業單位規劃，係於容許使用情形表部分容許使用細

目之備註欄，新增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為附帶條件，該類

條件是否僅限於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性質之使用，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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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作其他類型使用，建議再予釐清。 

二、按過去討論，國 1及農 1範圍內之既有可建築用地應評

估逐漸減少使用項目，以維持前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保

育、完整性，惟本次會議針對教育設施等公共設施使用

項目，另外開放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得申請使用，其他既有可建築用地卻無法使用，就管

制方式之邏輯性及衡平性建議再予考量。 

三、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原規劃國 1 及農１不允許使

用，惟按本次會議資料，該細目除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

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外，亦同時開放原依區域計畫法編

定之甲種、乙種、丙種、丁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等得

申請使用，與過去討論差異甚大，是否前開可建築用地

範圍均可申請使用，建請再予考量。 

四、此外，現行有部分台灣糖業公司所有，現況從事農業使

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亦為本會認定之優良農地，若

按本次會議建議得轉作其他使用，將嚴重影響農業生產

環境，建議仍應先確認既有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興辦事

業計畫內容，並納入應經申請同意使用之審查條件考

量；又針對作業單位研擬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

應優先使用既有可建築用地之規劃方向，亦建議可納入

應經申請同意使用之審查條件考量。 

五、另以現行使用地變更編定之規定，原則於特定農業區不

得變更，除部分屬政府興辦之使用項目才可申請變更，

就本次會議研擬之管制方向，建議將是否為政府興辦併

同納入附帶條件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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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 

目前統計約有 500 多筆交通事業相關土地編定為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針對該類土地之處理方向，請營建署再協

助提供建議。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針對本次會議資料涉及「一般廢棄物回收貯存設施」、「一

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管制方向，本署原則同意；

惟後續會否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意見再行調整。 

二、有關會議資料 P.7表 3及附表「容許使用情形表建議修

正部分」，其中項次 56.「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制項

目備註 2.內容部分，「前開一定距離經考量部分處理場

域面積如超過 5公頃，將距離前開人口群聚地區過近，

爰建議設定為 1,500公尺內」等規定，建議修正為「如

位於上開 2種使用地範圍以外之土地，申請案件區位應

距離既有都市計畫區、非都市鄉村區、群聚甲、丙種建

築用地、工業區、群聚丁種建築用地或開發許可工業區

等區域之邊界起算至少 1,500 公尺範圍內，且應經國土

計畫主管機關同意後使用」。 

三、另 56.「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事業廢棄物清除貯

存設施」管制項目，農 2及農 3用地標示「╳」代表不

得使用農業發展地區第 2類及第 3類用地，惟考量目前

事業廢棄物處理量能不足，事業廢棄物常有貯存需求，

或由清除機構進行暫存等待去化，如限制「事業廢棄物

清除貯存設施」不得於農 2及農 3設置，恐不利事業廢

棄物去化，導致其他環境污染情事發生，建請比照「事

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條件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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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本次會議將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納入部分使用細目允許使用之附帶條件，係考量目前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現況以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使用為大

宗，為新、舊制度順利銜接及為地盡其用，引導民眾優

先利用既有可建築用地，且按現行土地登記謄本亦難以

確認興辦事業計畫內容，爰本次規劃方向未限制該類用

地僅得從事原興辦事業計畫之使用。 

二、就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建議，將終身學習機構併同納入本

次會議管制方向 1節，因本署研擬之容許使用項目及細

目係以使用內容及性質分類，該司所列舉之終身學習機

構已按其使用類型歸納於不同使用項目、細目；又過去

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過程，委員曾建議應再考量國

1 及農 1 得申請之使用項目是否過多，爰建議教育部終

身教育司提供終身學習機構範疇、區位等相關資料，以

利後續研析。 

三、另參考桃園市政府建議，就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得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

確認不妨礙所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前提下，允許依其

既有興辦事業計畫繼續使用，將再予評估。 

四、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就管制邏輯、方式，以及相關條

件是否納入應經申請同意之審查條件考量，將再予評

估。 

五、涉及交通部權管現況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原則

應得按現行規定，依當時興辦事業計畫之內容，變更或

更正編定為適當使用地，建議交通部盤點相關土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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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必要時亦得將相關清冊提

供本署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又涉及台糖所

有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若現況仍從事農業使用，建議

應評估變更或更正編定為農牧用地。 








